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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犯罪空白罪状之不法要素的界定与补充

■邓国良 石聚航

对生态犯罪空白罪状的不法要素界定和补充，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底线的同时，应当将某些

不法类型合理地解释进去，以丰富与充实其不法的内涵。在具体的生态犯罪罪名解释时，非刑事法律的规定

未必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不法的要素。在罪量要素遴选与确定的过程中，应当删除主观要素和主体性要素

等非客观的要素，将其重新回归到责任要素的体系之中，进而保证罪量要素的自洽性。在具体罪量设定中，

刑法应当进一步地周延罪量的范围，统一规定关联犯罪的罪量要素，以增强量刑的协调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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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、问题的提出

生态犯罪的罪状表述在我国刑法中多呈现空白罪

状类型。对于空白罪状的界定，不仅需要考虑刑法文本

的内涵，同时也要虑及相应的非刑事法律的规定，才能

进一步明确生态犯罪的不法要素。换言之，非刑事法律

关于某行为的评价成为刑法对其是否构成犯罪价值评

判的重要参照依据。但问题是，在目前法律体系庞杂的

格局下，如何进一步界定与填充空白罪状的内涵并非易

事。生态犯罪的刑法规范本身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，在

法定犯①日渐增多的趋势下，仅仅依靠刑法典的规定来

治理犯罪难以实现。况且刑法典关于生态犯罪的不法表

述本身也存在诸多瑕疵，集中体现为: ( 1) 刑法关于生态

犯罪的罪状表述类型不一致，或是笼统地采取“违反国

家规定”或是采取“违反有关法律规定”。现有的表述类

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，自然导致司法认定相关犯罪时的

不确定性，即，刑法典并没有为认定生态犯罪的不法要

素提供明确的指引。此种立法现状固然可以归因于刑法

是类型化的规定，生态犯罪种类的纷繁复杂难以用明确

的规范化术语表达，但在客观上却的确为生态犯罪的司

法认定带来了诸多困惑。( 2) 如果联系到司法解释，就会

发现，在关于生态犯罪的司法解释中，诸多属于主观不

法的要素被强行列入客观不法的范畴，此种做法不仅与

评价犯罪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，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引发

生态犯罪不法要素认定的混乱。在不法要素的内在构成

发生错乱的情况下，认定不法要素的标准以及方法自然

也不可能清晰。
不法要素的合理界定微观上关乎具体犯罪的构成

要件设计与解释问题，宏观上涉及生态犯罪的认定与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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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。不当的认定方法既可能会冲击构成要件的轮廓，甚

至可能会动摇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，进而冲击罪刑法定

原则的司法实现。本文认为，总体而言，对生态犯罪空白

罪状的不法要素界定和补充，需要在遵循刑法解释的一

般原理时，既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底线，同时，

也应当将某些不法类型合理地解释进去，以丰富与充实

其不法的内涵。

二、生态犯空白罪状的类型

按照传统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，生态犯罪属于

法定犯。[ 1 ]刑法学理论认为，法定犯区别于自然犯的内在

的构成特征之一即在不法要素的认定上具有双重性。通常

在罪状上表述为“违反……规定”或“未经有关部门许可”

等模式。生态刑法规范的罪状表述模式，为生态犯罪不法

要素的解释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的解释思路和方法，理论上

将之称为空白罪状。空白罪状的优势在于为犯罪行为的不

法要素评价提供了概括性指引。刑法规范是类型化的指导

形象，即，“大体上可以说，对刑法分则规范( 刑罚法规) 规

定的法律要件( 罪状) 进行解释所得到的观念形象，就是构

成要件”[2 ] ( P1)。
问题是，在自然犯与法定犯相区分的现行刑法立法体

例下，如何对诸如生态犯罪罪状进行妥当的解释，是刑法

解释者不能绕过的问题。张明楷认为:“在自然犯与法定犯

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之下，既不能仅遵守罪刑法定原则而忽

略罪刑相适应原则，也不能仅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违反

罪刑法定原则，对刑法分则条文必须进行实质解释，充分

考虑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与法条适用的后果。”[ 3 ]联系到

生态犯罪罪状的空白性特征，就会涉及对空白罪状内容填

充的技术和方法，以明确生态犯罪的不法要素。在宏观上

也必然会涉及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中

的相应条款( 不限于附属刑法) 的协调与衔接的问题。因
此，在生态犯罪罪状中，生态犯罪的不法要素首先要面

临的问题是，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，明晰空白

罪状中的要素。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模

式。
第一，违反国家规定型。此种类型在刑法中的表述

方式为:“违反国家规定……”

此种类型具有如下特点: ( 1) 非刑事法律指引的模

糊性。从刑法分则相关条文的规定上看，司法裁判者寻

找不法要素的根据不是特别明确。( 2) 具体某个刑法分

则的规定解释需要结合刑法总则的内容予以判断违法

性要素。此种类型的罪状仅仅解释了行为构成犯罪，必

须首先违反国家规定，但对于何为国家规定，从刑法分

则中难以探知。结合刑法总则第96条的规定，可以获知

大体的范围。《刑法》第96条规定:“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

定，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

法律和决定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、规定的行政措施、
发布的决定和命令。”

理论上，将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规章、地方性法规

等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外，大体上可以为界定“违反国家

规定”提供解释论上的指引。但从实践上看，在我国现行

法律体系中，规范性文件的表述有诸多种类，同一主体

制定的位阶相同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存在诸多不一致

之处。况且，在对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措施具体种类包

括哪些也不容易界定。因为具体的行政措施可能出现在

行政法规、决定或命令中，但同时也可能出现在行政规

章中，甚至出现在国务院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，如临

时性文件中。那么，不同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措施是否

都属于刑法第96条中规定的行政措施，就不无疑问。
第二，违反具体法律型。此种类型表述方式集中体

现为:“违反 × × 法规或规定……”

此种类型具有如下特点: ( 1) 非刑事法律指引的相

对明确性。这种模式的刑法立法由于在分则罪状中明确

表 2 违反具体法律型

条文 罪名 不法的具体表述

340 条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

341 条第 2 款 非法狩猎罪 违反狩猎法规

342 条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

343 条第 1 款 非法采矿罪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

343 条第 2 款 破坏性采矿罪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

345 条第 2 款 滥伐林木罪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

表 1 违反国家规定型

条文 罪名 不法的具体表述

第 338 条 环境污染罪 违反国家规定

第 339 条第 1 款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违反国家规定

第 344 条
非法采伐、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;
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加工、出售国家重点保
护植物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

违反国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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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了违反的具体法规或者规定，因此，司法适用中应

当注重审查刑法明示的此类法规对行为的界定。( 2) 非

刑事法律指引的类型性。尽管相对于“违反国家规定”型
的罪状表述而言，此种模式具有较大的明确性。但在认

定具体个罪时，需要结合某一特定领域中的系列规定加

以认定。人们不能够认为非法采矿罪的不法性认定依据

仅仅是《矿产资源法》，而是需要结合诸如地质灾害防

护、地质环境监测等相关规定，予以综合认定。相比第一

种类型而言，此种类型的罪状确定相对而言较为容易。
一方面，刑法明确了填充空白罪状的具体法律渊源的范

围，而这些法律在文本上篇幅较小，由此为司法指引提

供了较为便捷的认定方法。另一方面，此类犯罪一般在

附属刑法中也有相应的与刑法规范对应的条款。
第三，简单罪状型。此类模式在罪状表述中不会出

现诸如前述违反国家规定或具体法律的规定，而是直接

规定行为类型。

此类模式不法要素的界定较为简洁，认定行为是否

构成个罪，直接根据刑法个罪的构成要件即可认定。之所

以如此规定，是因为此类行为的不法特征已为非刑事法

律无法包摄，易言之，行为人实施了上述行为，就已达到

刑事不法之要求，无须再赘言行为是否违反非刑事法律

的相关规定。此种模式的判断依据较为明确，只需要根据

刑法规范即可判断违法性要素。
第四，未经许可型。通常表述为:“未经有关主管部

门许可……”

此类犯罪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在获得行政许

可，但在具体判断中，不宜仅采取形式意义上的解释，还

应当结合行为本身的危害程度等实质意义予以把握。在
刑法分则中主要涉及两个罪名: 第339条第2款擅自进口

固体废物罪; 第343条非法采矿罪。由于非法采矿罪中未

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在本质上也属于违反矿产资

源法的规定，刑法第343条规定“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

定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……”其实是一个不法

判断依据，即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，至于未取得采矿

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规定具有提示司法工作人员的功能。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严格意义上的未经许可型罪名仅有擅

自进口固体废物罪。
在生态犯罪认定中，除了上述的空白罪状的明确之

外，还存在具体罪量标准的表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与德日

刑法犯罪认定采取“立法定性，司法定量”的模式不同，

我国刑法的犯罪认定采取“立法定性 + 定量”的模式。在
刑法学中，关于罪量的要素存在诸多分歧，主要集中在

主观因素是否属于罪量要素的问题上。笔者认为，情节

要素可以分为客观情节和主观情节。客观情节，如多次

等属于罪量因素，但诸如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问题，由

于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，因此属于责任的

范畴。从“违法是客观的，责任是主观”的原理出发，犯罪

评价的基本支柱是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，主观事实中具

体包括行为人的罪过、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要素，不

能够将人身危险性的要素纳入到罪量因素中，否则极易

导致危害标准的泛化。[ 4 ] ( P55 － 57 )

通览我国刑法的规定，生态犯罪的罪量标准多采取

数额较大、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表述方式。②从刑法文

本的规定上看，似乎没有太大问题，但联系到司法解释

的相关规定，则在具体要素上则可能会突破上述刑法基

本原理。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发布的《关

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》第4条规定:“非法狩猎、杀害、收购、运输、
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构成犯罪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认定为‘情节严重’……( 一)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

子……”笔者认为: 司法解释的这种规定，属于将主体性

要素或主观性要素错位归入客观要素的解释误区。一方

面，将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为首组织、策划、指挥等

情形作为情节加重的要素，存在重复评价之嫌。由于刑

法总则将上述要素规定为共同犯罪，因此，在司法裁判

中直接依据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定罪量刑即可，司法解

表 3 简单罪状型

条文 罪名 不法的具体表述

341 条

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
动物罪; 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、珍贵、濒危野
生动物制品罪

非法捕猎、杀害……
或者非法收购、运输
出售……

345 条第 1 款 盗伐林木罪
盗伐森林或者其他
林木……

345 条第 3 款
非法收购、运输盗伐、滥伐的林
木罪

非法收购、运输明知
是盗伐、滥伐的林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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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无须对此画蛇添足，况且，实践中也均是按照共同犯

罪的原理和规定对之予以处罚的。③另一方面，从上述司

法解释的规定上看，将主观性要素列为情节严重，在逻

辑上与司法解释列举的其他要素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

况。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发布的《关于审

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第2条规定: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非法采伐、
毁坏珍贵树木行为‘情节严重’: ( 一) 非法采伐珍贵树木

二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珍贵树木死亡三株以

上的; ( 二) 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的; ( 三) 为

首组织、策划、指挥非法采伐或者毁坏珍贵树木的; ( 四)

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”在上述要素中，撇开兜底条款不

论，( 一)( 二) 均是对行为后果的描述，即属于客观的处

罚罪量，将( 三) 主观要素与之并列，在逻辑上存在不妥

之处，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，无疑造成了对行为评价的

体系错乱。

三、空白要素的确定与罪量要素的选择

如前所述，生态犯罪“不法要素”界定的方法涉及两

个主要问题，一是对空白罪状的确定; 二是对不法要素

的遴选问题。前者涉及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体系性关

系问题，后者则是刑法自身体系的问题。
( 一) 罪状中空白要素的确定

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禁止空白罪状的，原因在于

空白罪状内容的不确定性，刑法典中如果出现大量的空

白罪状，则有可能消解构成要件的类型性。空白罪状的

大量不法要素需要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填充，但是，

按照立法保留的原则，对于犯罪和刑法的内容只能由法

律作出规定。依据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来确定空白罪

状中的不法要素，会造成刑法立法对非法律性规范性文

件的路径依赖。但是，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，[ 5 ]错综复

杂的犯罪类型不可能全部由刑法予以规定，即便规定也

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，因此，空白罪状的出现自然具

有相对的合理性。此外，在不法认定时，“这些犯罪首先

以触犯其他法规为前提，行为内容在其他法规中已有规

定，刑法条文又难以作简短表述。空白罪状的特点是，参

照其他法规，避免重复表述。[ 6 ] ( P579 ) 具体到刑法解释中，

对空白罪状不法要素的界定，一般认为非刑事法律中的

规定可以直接成为依据，但是，这可能会造成刑法评价

让位于甚至屈从于非刑事法律的规定。因此，生态犯罪

的罪状不法要素界定，在维系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协调

的同时，也应适度保持评价的独立性。

1． 对构成要件的实质判断充实不法要素的内涵

法益侵害的具体类型化载体是构成要件，但构成要

件不是形式化的机械表述。不法要素的判断需要在具体

分析危害行为与法益的实质关联的基础上，才能得出合

类型性的结论。这意味着在具体的罪名解释时，非刑事

法律的规定未必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不法的要素。例

如，刑法第339条第2款规定:“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

许可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

事故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

康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; 后果特

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

此处的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，在解释时需采取

实质解释的立场。例如，行为人通过伪造证件等手段获

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进口固体废物的，由于行政许可主

要是形式意义上的审查，因此，当行为人获得许可后进

口固体废物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已具备行政法( 在未被撤

销之前) 意义上的合法，从而否定其构成刑法上的不法。
换言之，仍然可以对其以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论处。同
样的道理，根据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》，如果行为人

转让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的，

仍然应当视为行为人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，依

据刑法第339条第2款之规定，以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论

处。

2． 对关联法规整合充实不法要素的内涵

在违反国家规定型和违反具体法律法规型的不法

类型判断中，由于没有明确的指引，因此不可能直接依

据某部法律的规定对不法作出判断。例如，环境污染罪

的空白罪状的填充，需要结合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海洋环境保

护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实

施细则为依据，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整合，进行体系性的

解释和判断。但是，上述规定之间亦经常出现冲突，因

生态犯罪空白罪状之不法要素的界定与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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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有必要在对上述关联法规进行整合的基础上，判断

刑法意义上的不法要素。例如，在污染环境罪中，对严重

污染的标准，刑法显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是在具体案

件中，污染物以及污染的后果可能是交叉性的。在将重

金属工业废水排放造成严重污染的案件中，人们不能仅

仅对污水中所含的金属成分进行鉴定，同时还需要考虑

诸如废水排放后对土壤的污染。在不法的界定中，需要

综合考虑国家制定的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和《土壤环境

质量标准》中重金属的排放量标准，才能够将污染环境

罪中的严重污染的不法内涵界定清楚。
( 二) 罪量要素的遴选

刑法中生态犯罪的犯罪成立多有罪量标准，即表现

为情节严重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。如前所述，本

文所讨论的罪量是客观的要素，即这些罪量要素在性质

上具有客观性的共同属性。因此，在罪量要素遴选与确

定的过程中，既要排除主观性的要素，又要通过周延罪

量的范围进一步增强不同量刑的刑格协调性。

1． 删除非客观性要素，保证罪量标准的自洽性

通览现行司法解释关于生态犯罪不法要素的认定，

存在二处典型违反罪量客观性的做法: 一是将犯罪集团

的首要分子作为非法捕猎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

情节严重的罪量要素; 二是将为首组织、策划、指挥非法

采伐或者毁坏珍贵树木作为非法采伐、毁坏国家重点保

护植物罪的罪量要素。上述要素在本质上属于行为人的

要素，完全可以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进行

定罪处罚，无须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。
不法与有责是犯罪评价的基本要素和方法，尤其是

在现代法治国家中，作为民主选举的代议机关自觉或不自

觉地将诸多认定犯罪的权限交由行政机关行使时，行政性

的规范文件冲击刑法典进而危及刑事法治基本逻辑的做

法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。再加上现行司法解释极力自

我扩权的趋势，“不法是客观的，责任是主观”[7 ] ( P43) 的法律

格言已经表现出岌岌可危的趋势。对此，可能存在反驳的

理由是，在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，尤其是生态日渐遭受破

坏的当下中国，所有的不法要素认定全部交立法机关，既

不可能也不现实，因为立法本身具有应对犯罪的滞后性，

行政机关以立法的性质对不法要素进行界定，可以弥补立

法的上述缺陷。
诚然，反驳的理由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但问题是，以

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为代表的扩权做法在根本

上需要接受立法的审查与监督。然而，在我国现行规范

性法律文件备案制度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上的特征而缺

乏实质性审查的情况下，不加辨别地承认上述扩权做法

的合理性着实令人担忧。退一步言，即便规范性法律文

件和司法解释有权对不法要素界定补充和认定，但补充

和认定的内容也应当与刑法关于犯罪认定的基本原理

保持一致。现实却是，主观的要素在经由非立法机关的

制定后，堂而皇之地列为罪量要素。从维护刑法解释的

基本原理出发，应当删除主观要素和主体性要素等非客

观的要素，将重新回归到责任要素的体系之中，进而保

证罪量要素的自洽性。

2． 增加罪量的类型，完善罪量认定体系

现行司法解释在具体罪名和罪量要素的选择上并

不一致，有损罪量认定的体系性。以“多次”为例，最高人

民法院2000年6月19日颁布的《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

刑事案件具体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9条规定:“多次

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，或者一年内多

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，按照累计的数

量、数额处罚。”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2003
年5月29日颁布的《关于审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

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7条中。但是令人遗憾

的是，在其他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中却没有“多次”的规

定，容易造成刑罚处罚的不周延。
同一类型行为的附随要素在不同罪名中也不一致。

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颁布的《关于审理

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第4条规定了非法狩猎、杀害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
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行为的附随要素，如以武装掩护方法

实施犯罪的，使用特种车、军用车等交通工具实施犯罪

的。从行为性质上讲，这些行为本身可能构成妨害公务

罪，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将上述行为作为非法狩猎、杀害、
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的附随要素，因此只能依据刑法第341
条非法狩猎、杀害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

罪论处。问题是，在非法狩猎罪或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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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植物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中同样存在使用武装

方法实施犯罪的，如果阻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执

法，究竟是按照一罪还是数罪论处，在司法解释没有明

确的情况下，恐怕就有疑问。同样是狩猎、收购的行为，

司法解释却采取不同的态度，无疑会为定罪留下疑惑。
为此，基于维持罪量要素的系统性考虑，应当对后者作

出同样的规定。

四、结语

在法定犯时代到来的语境下，刑法解释面临的挑战

空前严峻。原因是法定犯相对于自然犯而言稳固性不

足，其随时可能因国家政策的变动而在具体构成要件上

出现变化，刑法解释的政策性维度极为明显。不法要素

的随时增减和变化都可能在根源上动摇犯罪认定的基

本法则，甚至撼动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。法治化程度较

高的国家也同样面临如此的情况。例如，德国刑法典就

面临着体系正在被非民主化的决策冲击的现实。鉴于

此，德国刑法学者许遒曼主张“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维

护刑法的法治国性”[ 8 ] ( P1 )。恪守刑法的法治国性，就需要

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，不断地对非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

适度的过滤，合理地界定与补充犯罪的不法要素。易言

之，非刑事法律的规定需要接受刑法典规范的必要限

制，既要避免不当的要素被归为不法要素中，同时也需

要对现行生态犯罪的罪量要素予以整合和填充，丰富与

完善生态犯罪不法要素的体系。

注释:
①法定犯，亦称人定犯，是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

洛最早提出的一种相对于自然犯罪的犯罪类型，是指由

于特定法律的规定始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。从

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看，生态犯罪是国家基于生态安

全保护而设立的危害生态的犯罪，应当归为法定犯的范

畴。参见( 意) 加罗法洛:《犯罪学》，耿伟、王新译，中国大

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，第44 － 49 页。

②当然，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是例外，《刑法修

正案八》将此前的重大环境污染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，

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中将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，致使

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后果的”修改为

“严重污染环境的”。由此，环境污染罪成为抽象危险犯。

③参见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( 2014) 岩刑终

字第175号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
( 2014) 金婺刑初字第234号刑事判决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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